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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理协议书（C 版）》修订对照表 

注：本对照表仅供参考，相关内容以正式合同文本为准。 

新旧版本对照 修订说明 

NO：BC- B版升级为 C版 

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风险揭示书  

特别提示： 

…… 

一、 您若通过非约定申报委托本公司出借证券的，证券金融公司每一交易日开市前通过交易所其网站公布的费率，是证券

金融公司对其当日有借入意向的标的证券向市场发出的报价，您申报证券出借交易即视为同意并接受证券金融公司的报价。该

费率与其他市场收益可能存在差异。若市场收益发生变化，您可能面临无法获取更高收益的风险。 

 

修订相关描述。因约定申请的费

率由出借人与借入人双方自行

商定。 

三、以非约定申报成交的出借合约涉及展期的各项事宜，由您与证券金融公司自行协商处理，。以约定申报成交的出借合约

涉及展期及提前了结的各项事宜，由您与借入人自行协商处理，但应符合证券交易所及证券金融公司的相关规定。您应当注意

展期及提前了结可能带来的风险。 
 

修订相关描述。向出借人揭示非约定

申报的展期及约定申报的展期及提前

了结相关事宜可能带来的风险。 

八、您已同意我公司可将您的非约定申报变更为约定申报并愿意自行承担风险。 

 

本条删除。 

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理协议  

第一条  释义 

 

【证券出借人】是指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证券的主体，即本协议的甲方。证券出借人分为两类，一类拥有独立交易单元，使

用独立交易单元参与证券交易所业务平台报价与交易，直接申报出借证券；一类没有独立交易单元，委托为其办理指定交易或

证券托管的证券公司，即本协议的乙方，通过乙方的交易单元代理申报出借证券。本协议所称证券出借人，特指第二类。“证券

细化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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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人”以下或简称为“出借人”。 

【证券借入人】是指与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即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证券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为“借入人”。 
本条新增。 

第二条 声明和保证 
 

2.1.4 甲方保证出借的证券，为其合法持有、有权处分且依法可流通出借的证券，并且未设定担保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以

及被有权机关采取财产保全等影响本协议履行的措施。 

修订相关描述。因科创板股票在限售

期内也可作为出借证券出借。 

2.1.7 甲方承诺，通过约定申报委托乙方出借证券，以及办理展期、提前了结等业务过程中，甲方和借入人合理确定费率、

期限、实际出借天数等要素，不违反证券交易所及证券金融公司相关规定，进行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本条新增。增加甲方关于不进行利益

输送的声明。 

2.1.8 若甲方为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者的，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甲方承诺不通过与关联方进行约定申报、与其他

主体合谋等方式，锁定配售股票收益、实施利益输送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 

本条新增。增加甲方关于不变相提前

减持的声明。 

 
 

第三条 权利与义务  

3.2.2 应当向乙方申报并及时更新其是否为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等相关信息。 本条新增。增加甲方关于是否为战略

投资者的申报义务。 

3.2.6同意乙方将出借交易指令由非约定申报变更为约定申报。 本条删除。 

  

第四条 业务规则及操作  

4.5 甲方出借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融通标的证券的申报时间为 9:30至 11:30、13:00至 15:00；出借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标

的证券的申报时间为 9:15至 11:30、13:00 至 15:00。甲方提交的转融通出借申报指令当日有效，14：30前可撤销。沪市当日

根据交易所的最新交易规则修订相关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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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证券停牌的，乙方不接受甲方相关申报指令；深市当日休市、证券全天停牌的，乙方不接受甲方相关申报指令。 

甲方出借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标的证券的申报时间为 9:15至 11:30、13:00 至 15:00。 

4.6 证券出借申报指令分为约定申报和非约定申报。甲方有证券出借意向的，可提交非约定申报指令。申报的非约定申报

指令应当包括证券账号、证券代码、期限、出借或借入、费率、证券数量、甲方交易单元代码等内容。 

甲方和证券金融公司与借入人就出借证券品种、数量、期限和费率等达成一致的，可后，提交约定申报指令。的约定申报

指令，应当包括证券账号、证券代码、期限、出借或借入、费率、证券数量、甲方本方交易单元代码、证券金融公司对手方交

易单元代码、约定号等内容。约定号由借入人统一分发。 

同上 

4.7 乙方有权对甲方申报指令进行前端检查，检查甲方的出借证券是否符合下列要求： 

…… 

（一） 检查出借证券是否依法可流通出借。 

…… 

 

修订相关描述。 

4.10交易日 15：00出借证券停牌的，证券交易所不提供出借申报的撮合服务，证券金融公司不进行证券归还的相关操作。 本条新增。根据交易所相关交易规则

完善本协议条款。 

4.1112 以约定申报成交的非科创板股票出借合约，甲方与借入人协商一致，可申请展期，经证券金融公司同意后可以展

期。 

甲方和借入人应在原合约归还日之前 3 个交易日前提交展期指令。展期期限与原期限相同，累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个月。

182天期的出借合约不得展期。 

同上 

4.13.1 以约定申报成交的科创板股票出借合约，甲方与借入人协商一致，可申请展期、提前了结，经证券金融公司同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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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展期或提前了结。 

甲方和借入人应在原合约到期日前的同一交易日提交展期指令；在商定的归还日前的同一交易日提交提前了结指令。 

提交展期或提前了结指令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展期或提前了结指令当日有效，在 15:00

前可撤销。交易日 15:00出借证券停牌的，证券金融公司不提供展期及提前了结撮合服务。 

4.13.2 科创板出借合约展期的，展期数量、期限、费率由甲方和借入人协商确定，但应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金融公

司的规定。  

甲方和借入人协商提前了结的，应一次性全部提前了结该笔出借合约。提前了结时，双方可以协商调整原费率。 

同上。 

4.13.3 科创板出借合约提前了结的，相关权益补偿一并提前了结。 

出借合约展期的，相关权益补偿不进行展期。  

同上。 

4.13.4 甲方通过约定申报委托乙方出借证券，以及相关展期、提前了结等过程中，甲方和借入人应当合理确定费率、期

限、实际出借天数等要素，不得违反证券金融公司相关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同上。 

4.14.1出借合约自成交之日起按自然日计算，归还日为到期日的下一日。归还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归

还日标的证券停牌的，顺延至该证券的复牌日。 

同上。 

4.14.2 出借合约期限顺延超过 30个自然日的，甲方与证券金融公司或借入人可以协商采取现金方式清偿。 

采取现金方式清偿的，应当根据证券交易所或其认可的指数编制机构编制发布的股票行业指数计算该证券的公允价值。 

前款规定的公允价值计算公式为：公允价值=证券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现金了结日前一交易日该证券对应的股票行业

指数/停牌前一交易日该证券对应的股票行业指数）×出借证券数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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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协议的变更及终止 
 

8.2 乙方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金融公司业务规则以及乙方业务规

则的规定，修改或增补协议内容时，修改或增补的内容在乙方网站或乙方营业场所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若甲方自乙方公告之

日起 3 个自然日内工作日内不提出异议的，则公告内容自公告之日即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若甲方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开户网

点提出异议的，则乙方不再提供甲方申报证券出借指令服务。对于甲方尚未了结的证券出借合约，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 

修订相关约定。 

  

 


